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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变更 2013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

 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 

一、董事会关于变更审计机构的说明 

近日，公司收到原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的函

件，获悉公司聘任的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已与国

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合并，并设立了瑞华会计师事

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。原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注销，其全部员工及业务将转移到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

伙），并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的名义为客户提供服

务。 

鉴于与公司年度审计工作相关的专业人士已转入瑞华会计师事

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，为保持公司外部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，

故改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所担任公司下一年度的外

部审计机构，负责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审计等工作。 

二、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简介 

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与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

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在平等自愿、互利共赢、友好协商基础上进行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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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，并于2013年4月30日签订《合并协议》。合并后事务所的名称为“瑞

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”。合并后事务所沿用国富浩华的法

律主体，中瑞岳华的人员和业务转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

伙）”。合并后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拥有9000多名员

工，注册会计师近2000名，23名全国会计领军人才，334名合伙人，

2012年度业务收入28亿元。 

三、聘任时间及期限 

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具有证券业从业资格，并具

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，能够满足公司2013

年度财务审计工作的要求，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。因此

董事会同意聘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2013年度

外部审计机构，聘期自次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2013年度股东大

会召开之日止。 

该事项将提请公司下一次股东大会审议，并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授

权公司董事会决定其酬金。 
 
 
 
 
 
 
 

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

2013 年 8 月 2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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